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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 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公司在深圳市福田区建设智能制造（福田）存储产品产业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智能制造项

目”）的建设，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市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
务中心于 2022年 9月 27日签订了《监管协议》。 该《监管协议》主要支持条款约定：

（一）建筑加固装修补贴支持：针对智能制造项目的建筑加固装修改造，给予公司不超过 3000 万
元支持。

（二）9个月全额租金支持：按全额据实给予公司 9个月装修期租金补贴支持，每 3个月拨付一次。
（三）厂房租赁支持：公司在签订租赁合同后的第 10 个月起，给予连续 5-8 年智能制造项目租金

支持，每年最高支持 1000万元。
（四）其他支持：对智能制造工厂投资建设、贷款贴息等事项，按照现有《深圳市福田区支持先进制

造业发展若干措施》予以支持。
二、 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1月 17日、2023年 3月 4日、2023年 7月 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

助的公告》、《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等公告，公司共计收到深圳市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
业服务中心向公司拨付的三笔租金补助约 1,269.91万元和两笔建筑加固装修补助共 2,000万元。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9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拨付的第三笔建筑加固装
修补助，金额为 10,000,000元（与资产相关），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的 0.89%。

三、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一） 政府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收到的建筑加固装修补贴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 政府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

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与日常活动相关，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三） 政府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预计增加公司 2024年度利润总额 126.44万元，具体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

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由于后续相关政府补助的金额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暂无法预计对未来
各会计期间损益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到建筑加固装修补贴支持共 3,000 万元、累计收到 9 个月全额

租金支持共计 1,269.91万元。 根据《监管协议》的约定，建筑加固装修补贴支持和 9个月全额租金支持
所涉资金，深圳市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支持已全部支付完毕。

后续关于厂房租赁支持和其他支持，其补助类型、补助金额以及约定的支持条件能否达到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最终能否实际收到相关款项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监管协议》；
2、 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2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 股）备案申请材料

获中国证监会接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境外上市股份（H 股）上市申请
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公司本次
发行的备案申请材料并于近日获中国证监会接收。

公司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
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批准或核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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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4-006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期，“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采取更加有力有

效措施，着力稳市场、稳信心”，越发成为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
展，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情况等制定了“质
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具体举措如下：

一、继续秉持“夯实上游、做强中游、渗透下游”的发展战略
公司是中国和全球领先、以锂为核心的新能源材料企业，致力于“夯实上游、做强中游、渗透下游”

的长期发展战略，以“共创锂想”为责任理念，聚焦主业，积极布局全球锂电材料资源和加工产能。
1、继续夯实上游锂资源布局
公司同时布局优质的硬岩锂矿和盐湖锂矿资源， 以位于澳大利亚的控股子公司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 之全资子公司 Talison Lithium Pty Ltd 所拥有的格林布什锂辉石矿和公司控股的中
国四川雅江措拉矿为资源基地，并通过投资 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和西藏日喀则
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进一步扩大了对境内外优质盐湖锂矿资源的战略布局。 凭借
优质且多维度的锂资源布局，目前公司已实现锂资源 100%自给自足。

此外，公司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关于雅江措拉锂辉石矿采选一期工程选厂的相关工作。 2023年 5
月，公司原全资子公司四川天齐盛合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合锂业”）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
略投资者。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已交割完成。 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优化盛合锂业股权结构，充
分发挥公司拥有的资源优势，借助战略投资者在矿产开发与建设方面的优势，促进公司措拉锂矿项目
的建设，进一步加速将公司存量资源转换成客观的产能/产量供给。 此外，盛合锂业已于 2024年 1月 9
日取得雅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措拉锂辉石矿特白沟尾矿库项目的备案。 未来，公司将以聚焦打造全
球一流绿色智能矿山为目标，全力推进雅江措拉锂矿采选项目建设相关工作。 该项目建成后，有利于
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源保障能力，提升公司生产原料供应链（尤其是国内锂化工产品生产原料供应）
的稳定性，与澳大利亚格林布什矿山一起成为公司现有及未来规划锂化合物产能的双重资源保障，从
而助力公司未来实现国内国外锂矿锂化合物一体化供应双循环体系。

未来，公司将继续贯彻全球化产业布局的理念，加大对上游资源布局，持开放合作的态度继续关
注全球范围内优质的锂资源项目，不断夯实公司锂资源领先地位，为公司长期稳定的资源自给能力提
供更多保障。

2、聚焦增产扩能，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公司生产的锂化工产品包括电池级和工业级氢氧化锂、 电池级和工业级碳酸锂、 氯化锂和金属

锂，产品广泛应用于多个终端市场，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储能系统、飞机、陶瓷和玻璃等。
公司深耕锂化工产品加工多年，目前共有五个在产和两个在建或规划中的锂化工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其中，遂宁安居工厂已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确认生产出达到电池级碳酸锂标准的产品；澳大利亚奎
纳纳一期项目生产的氢氧化锂产品已取得送样客户 SK On Co. Ltd 和 Northvolt ETT AB 的认证通
过，并于 2024年 1月开始发货。 公司现有锂化工产品铭牌产能 8.88 万吨/年，加上已宣布的规划锂化
工产品产能合计超过 14万吨/年。

未来，公司将延续既有的“垂直一体化整合”的商业模式，在优质资源基地扎实的资源保障下，结
合市场情况稳步落实、有序推进基础锂盐产能扩张计划，进一步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

3、与价值链上下游的头部企业建立多种形式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拥有稳定的优质客户群，主要包括全球顶级电池制造商、电池材料生产商、跨国电子公司和

玻璃生产商。2022年，公司与下游多家锂电材料、锂电池制造企业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并建立长期战
略合作关系，以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联动。 2023年 9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有限公司
拟以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参与新能源汽车公司 smart Mobility Pte. Ltd. A 轮股权融资。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该项目已实施完毕。

公司将继续战略布局新能源价值链上的新能源材料及包括固态电池在内的下一代电池技术厂
家，并与之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关系，例如在前驱体生产、电池回收等业务中进行合作，关注电动汽车和
储能应用领域的投资机会，积极参与下游的投资布局，为更好利用锂在新型电池应用方面的未来趋势
做好准备。

二、加快科技转型步伐，打造招才引智平台
技术研发能力是公司发展的基石， 是维持业务稳健增长的坚实保障。 公司坚持提升研发队伍水

平，加强研发能力建设，强化研发平台打造。 加快重点领域研发带头人配备，规划符合公司战略要求的
科研方向和实施路径，加快公司由资源企业向科技企业转型步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全球
累计申请专利 425项、 在有效期内的授权专利 241项， 获得国家专利金奖 1 项， 发表高水平论文 30
篇，其中 SCI/EI 收录 20 篇；公司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2 项，承担国家级项目 3 项，省部级科技
项目 9项。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建有锂资源与锂材料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公司围绕“资源—材料—再生资源”不断深耕，上至锂矿和卤水锂资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中至以
基础锂盐、特种锂盐、金属锂及其合金和锂带及其衍生产品等为代表的基础锂材料研究，以及下一代
锂电池用关键材料的前沿开发；下至废旧锂电池回收再利用与锂渣高值化综合回收利用，打造并形成
锂产业链循环经济品牌。 公司在锂资源与锂材料方面研究广泛、底蕴深厚，尤其在锂渣资源化、减量
化、无害化与高值化综合回收利用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同时，公司加强创新项目孵化，通过寻找
公司战略、研发、对外合作的良好协同模式，遴选出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应用技术项目，进行有序整
合，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
学等多家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起开展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 围绕主题涵盖锂资源产业链
上中下游，涉及“锂资源开发—基础锂电材料—下一代关键电池材料—电池回收—固废资源高值化综
合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为锂资源全产业链技术创新突破提供动力源泉。

未来，公司将持续技术创新，推进成果转化。 在新型节能金属锂提取技术方面，继续探索矿产资源
综合利用及新型提锂技术，完成下一代固态电池关键原材料相关的产线建设支持相关工作；对现有的
电池回收工艺进行优化，搭建电池回收相关的高值化利用路径。 同时，公司将持续加强现有科技成果
转化和实践应用，寻求新的突破点，积极开展市场拓展，结合市场需求做好成果评估和成果孵化。

三、坚守匠心精神，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作为锂行业价值链的上游、锂盐行业的引领者，专注于为下游市场提供满足客户要求的高质

量产品。 公司凭借高禀赋的资源、过硬的技术，在行业内拥有良好的口碑，并获得海内外客户的高度认
可与持续信赖。

公司在技术创新、质量提升、管理优化、标准建设等方面持续深耕。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并
不断迭代创新，保证了生产高效运行、产品质量稳定；公司持续开展工艺技术创新课题研究，不断突破
行业难题；2023年公司首个自建电池级碳酸锂工厂在遂宁安居正式建设落成，安居项目集成公司深耕
锂行业 30余年的丰富经验与先进技术，其自动化程度、工艺质量水准、排放控制指标及各项管理水平
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公司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持续开展客户交流活动，积极响应客户要求，紧跟锂行
业的发展趋势和需求，不断完善质量管理机制；公司持续践行管理创新，引入六西格玛管理工具和理
念，推动管理与思维革新；公司多年来持续积极推动锂业标准建设，在全球范围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公司主导、 参与 24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修定， 参加 ISO/TC 333 锂国际标准制定，主
导、参与制定 10项锂国际标准，并牵头修订的 YS/T 582《电池级碳酸锂》行业标准获 2023 年技术标准
优秀奖“一等奖”，为近五年锂盐行业唯一获此殊荣的标准。

未来，公司将继续利用深厚的技术积累，在积极提升各基地工艺、质量关键指标的同时，为国内外
在建项目和新建项目的工艺路线确定、优化、项目实施输出工艺技术支持。

四、持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高效传递公司价值
2023年 10月，公司的 2022年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评为考核优秀（A 级）。 未来，

公司将坚持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合法合理地展示公司投资价值，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
系、合理合法价值管理等具体工作方面，注重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坚决避免内
幕交易，做好维护市场公平性的表率。

此外，考虑到有色金属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且受多种因素变化的影响，锂产品价格呈现波动
性，当前以及预期的供求变动都可能影响锂产品的当前及预期价格，进而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生影
响。 公司将主动加强与投资者沟通，通过业绩说明会、路演等方式，充分向投资者说明公司行业属性、
改善投资者预期，引导市场科学、理性看待锂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引导长期资金和“耐心”的资本
入市，以提升市场内在稳定性。

五、以投资者为本，重视投资者回报
一直以来，公司在关注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全体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严格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23-2025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等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多种
因素，区分不同情形，提出相应的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6月 30日、2023年 8月 16日完
成公司 2022年度 A股和 H股的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0 元
（含税），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合计分红金额超过 49.00亿元人民币（含税）。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公司整体价值，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完善薪酬
激励体系，实现激励约束并重，公司于 2022 年 9 月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
178.0366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1%，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9,998.50万元。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并持续从股东沟通、股东关系维护、股东服
务、保障股东利益等多方面做好相关工作。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作为
公司大股东亦尊重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 通过上市公司了解和倾听中小股东的各项诉求、 意见和建
议，并综合多种因素来进行审慎考量。 截至 2023 年 10 月 11 日，天齐集团在结合中小股东的整体诉
求、其自身实际情况、转融通业务进展等因素综合评估其影响后，已提前终止其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守诚实守信、真实透明、规范治理的理念，通过专注主业促进公司高质量发
展，增强回报投资者的能力，在资本市场制度和框架下，在保证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合理制
定利润分配政策，研究和制定与“质量回报双提升”相关的具体政策方案，让投资者持续、更多共享公
司的发展成果。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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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动落实“质量回报双提升”

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3年 7月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2024 年 1 月

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着力稳
市场、稳信心”。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股份”或“公司”）作为盐湖资源综合开发
和循环利用的领军企业，始终高度重视投资者利益保护，致力于公司经营发展质量、投资价值以及可
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积极维护市场稳定。 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制定了“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具体举措
如下：

一、筑牢主业根基，坚决落实盐湖发展战略部署
公司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国家的战略资源， 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

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的重要指示，传承“立盐铸魂、担当报国、创新开放、团结奋进”的盐
湖精神，坚守“保粮食安全、促资源开发”的企业使命，研究制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
讲话精神推动盐湖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方案坚持目标导向和系统思维，制定“一核两翼、多点支
撑、生态优先”战略规划，明确学思悟行、发展目标、产业建设、资本运营、科技创新、生态保护、风险防
控、党的建设等举措，压实保障“粮食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重大责任，确立“科技+资源+资本+市
场”发展模式。盐湖股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铿锵，钾锂主业经营业绩持续增长，2023年实现利润
约 76亿元—81亿元。 公司成功跻身 2023中国制造业 500强、2023中国上市企业 500强、中国大企业
创新 100强、2023中国化肥 100强。 公司钾锂核心主业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
代的答卷。

公司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盐湖工作的重大要求，认
真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精神，立足“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战略定位，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扎实推进盐湖资源保障、绿色低碳引领、产业提质增效、科
技创新赋能、改革开放释能、安全合规筑基等重点工作，积极融入盐湖绿色产业园区建设，当好盐湖产
业“链主”，提高经营质量和效益，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推动盐湖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二、坚持创新驱动，持续释放科技创新生产力
构建盐湖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 公司设立北京、成都异地研发机构，成立青海省盐湖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创新中心，构建协同创新体系。 与相关骨干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成立郑绵平院士工作
站、5G+盐湖产业创新应用联合实验室等平台，开展了以盐湖卤水、固体盐矿等无机盐资源综合利用工
程化技术开发与集成研究。 全年获得专利 168项、增长 202%。“氯化钾生产新型模块化除尘装置产业
化研究示范”项目入选 2022年度“中国好技术”项目库（C类），“无水氯化镁制备新工艺及新型氯化器”
等 4项科技成果国内领先。 公司入围中国制造业 500强和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强“双榜单”。

持续释放科技创新第一动力。 以提高效益及核心竞争力为重点，集中力量推进提高资源采收率、
钾锂兼采等关键技术，解决盐湖提镁等“卡脖子”问题。 深化股权合作、实验室共建，在盐湖资源开发、
先进储能等重点领域，打造高质量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 加强技术人才培养，强化
校企合作，实行“订单式培养、菜单式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科技、资源、资本、市场的深度结合方
式，推动盐湖资源精细化、高效开发利用，进一步巩固盐湖技术优势。

持续完善科技研发体系。 建好发挥好北京、成都等异地研发机构及中试基地协同纽带作用，力争
在资源可持续保障、钾盐资源多元化高值化发展、锂矿资源精深加工、镁和稀散元素的开发利用、新材
料产业化形成等重点产业链上，取得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探索对基础研究、前沿颠覆性技术、重大
“卡脖子”攻关等，分类开展中长周期考核激励，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畅通成果转化渠道，推动
提升全员创新动能，促进成果加速转化、服务生产。

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影响力。 探索建立原创技术策源地，推动构建盐湖产业产品标准化、规范化、品

牌化发展的标准体系，为行业提供“盐湖经验”和“盐湖方案”。 创新科技人才激励机制，构建以创新能
力、价值、贡献为核心的科技人才评价模型，牵引科技人才提升科研成果的产业价值。 实施技能人才能
力提升计划，持续提升一线技能人才岗位技能。推进产业数字化、管理信息化，加快 ERP选型的研究论
证，提升关键工序数控化、生产设备设施数字化水平，推动数字技术为管理赋能。

三、发挥政策优势，稳步推进“一带一路”产业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深

入实施，青海对外开放的后发优势正在日益凸显，青海省是连接西藏、新疆、甘肃的战略支撑点和我国
西部腹地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带一路”中通往东亚、南亚、中亚的重要窗口省，融入“一带一路”，打造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节点城市，使青海由我国西部内陆腹地城市一跃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
对外开放的服务功能更加完善、通达范围更加广泛、集疏运体系更加健全、市场潜力更加强劲。 青海省
先后出台《青海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案》《青海省深入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等政策，与周边地区加强区域联动，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向纵深发
展。 盐湖股份作为青海省的龙头企业和特色企业，将抓住机遇谋划资源、市场“向西看”，通过产能、产
品、产业“走出去”，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形成境内外协同的资源开发格局，增强钾资源掌控能力和钾
肥价格国际话语权。

公司将瞄准产业链龙头骨干企业及盐湖资源开发利用上中下游、 关联配套产业， 精准开展补充
式、填空式对接合作，助力国家和青海省重要战略部署落地，力争入选重点产业领域地方国有企业现
代产业链龙头企业。 充分发挥“走出钾”专班及工作组效用，以钾肥“走出去”为战略关键点，稳步推进
对非洲、东南亚等境外矿资源项目合作开发，推动建立稳定的境外资源接续地，向国外输出标准、技
术、装备、服务，稳步提升钾肥及镁、锂产品全球市场占比和影响力。

四、提高信披水平，不断强化投资者服务能力
公司坚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指导意见，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目标，以服务投资者需求为导向，不
断完善治理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优化披露内容，提升披露质量；丰富投资者关系维护手段，积极
构建和谐融合、共同成长的投资者关系。 公司在 2022 年度信息披露考评中，获评“A”级评价，成为
2022-2023年度青海证监局辖区深市唯一一家考核“A”级的上市公司。

公司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坚持高质量、高标准的信息披露，加强规范运作
管理，强化服务投资者的能力，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理念，注重信息披露的重要性、针
对性，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向投资者披露对投资决策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致力
于不断提高在生产经营、产品创新等关键信息的透明度，减少冗余信息披露，努力构建满足投资者需
求的信息披露机制，更好地传达公司的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同感，树立市场信心。 积极建
立多维度、多样化的投资者沟通渠道，常态化开展业绩说明会，积极参加各类线上线下投资者关系活
动，并结合互动易、投资者热线电话、邮箱等各种方式与投资者保持积极沟通，讲好“多让中国粮用上
中国钾肥”故事。

五、夯实治理基础，助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不断夯实公司治理基础，持续规范“三会一层”治理机制，充分发挥股东大会最高权力机

构、董事会重大决策、管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以及专门委员会为董事会重大决策专业把关的作用。
引导中小投资者积极参加股东大会，为各类投资者主体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创造便利，增强投资者的话
语权和获得感。

同时，公司将 ESG所倡导的理念高度融合在长远发展战略和日常运营实践中，以“实现公司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明确 ESG的核心价值和目标，从董事会层面上对 ESG 相关工
作进行规划与管控。 同时，公司将持续深入践行 ESG理念，不断总结 ESG实践经验，积极提升 ESG 治
理水平和评级，进一步增强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的信心，不断推动经济绩效、治理绩
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的整体提升，助力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六、实施股票回购，主动维护公司市场整体价值
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2022年 9 月 29 日经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 不低于人民币 7.5亿元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
份。2023年 9月 26日，本次回购股份已全部完成。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4,679,4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有效稳定市场运行，提振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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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业务

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世纪地和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地和”）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在此公告披
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股票不超过 14,344,860 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1%。

近期，公司收到世纪地和出具的《关于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期限届满的告知函》，其参与转融
通证券出借业务计划期限届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实施方式 业务期间 出借累计
发生额（股） 出借余额（股）

世纪地和 借券给中国证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09-11至 2024-02-28 6,697,100 -

世纪地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期限已届满，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的股份已全部收回。

二、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证券出借前持有股份 证券出借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世纪地和 无限售流通股 216,201,570 15.07 216,201,570 15.08

注：世纪地和持股比例变化原因为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 51.00万股回购注销手续，导致总股本变动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世纪地和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二）世纪地和已通过公司对本次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进行了预披露，在其实施转融通出借
业务期间，严格遵守披露的转融通出借业务计划，实际实施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股份
数量。

（三）世纪地和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属于正常的业务
行为，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0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0.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含）；回购股票将用于未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如
未能在股票回购实施完成之后 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票， 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票将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15.00元/股，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票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
月。 具体回购股票的数量和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票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2）。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现将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
计 1,6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最高成交价为 9.3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8.06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 15,062,049.31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

十八条等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如下：
(一)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

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24-009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马来西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满足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战略需要，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达实智能”或“公司”）于 2024年 1月 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马
来西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拟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人民币在马来西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子公司成立后将从事智慧空间产品、解决方案及技术服务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1月 10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在马来西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二、 对外投资的进展
海外子公司于近日在马来西亚完成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取得了当地有关部门颁发的注册证

书。 相关情况如下：
1. 公司中文名称：达实智能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2. 公司英文名称：Das Intellitech (M) Sdn.Bhd
3.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4. 投资主体：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5. 股权占比：100%
6. 注册编号：202401001614（1547465-U）
7. 注 册 地 址 ：32B JALAN PINGAI TAMAN PELANGI 804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三、 备查文件
Das Intellitech (M) Sdn.Bhd注册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354 证券简称：敦煌种业 编号：临 2024-006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兼高管辞职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管辞职的情况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9 日收到董事、副董

事长兼总经理张绍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绍平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和薪酬与考评委员会委员、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张绍平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
快补选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绍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772股。
张绍平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张绍平

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公司聘任总经理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于

2024年 3月 1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
任王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栋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附件:王栋先生简历
王栋，男，汉族，1982年 5月出生，甘肃兰州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毕业于贵州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曾任酒钢集团甘肃紫轩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甘肃雄关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酒钢集团中天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甘肃酒钢集团宏源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证券代码：603176 证券简称：汇通集团 公告编号：2024-006
债券代码：113665 债券简称：汇通转债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A股普通股股票 4,089,600股，占公司最近一次公告的总股
本比例为 0.88%，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6.39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44元/股，已支付
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22,246,37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30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忠强先生《关于提议汇通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议回购公司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48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和《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5）。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2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A 股普通股股
票 1,370,300股，占公司最近一次公告的总股本比例为 0.29%，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4.71 元/
股， 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44元/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5,750,556.00 元（不含交易费
用）。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A
股普通股股票 4,089,600股，占公司最近一次公告的总股本比例为 0.88%，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
币 6.39 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3.44 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22,246,374.00 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公告编号：2024-014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3月 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金山区志伟路 808号上海金山假日酒店 2楼 A厅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0,306,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57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陈正文先生现场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莫雅婷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013,500 99.9188 292,500 0.081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013,500 99.9188 292,500 0.0812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为特别

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杨振华、范馨中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170 证券简称：德龙激光 公告编号：2024-014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时间届满

未减持公司股份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江阴天龙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重工”）持有苏州德龙激光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龙激光”）股份 6,4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6%。 上述股份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3年 5月 4日起上市流通。

天龙重工与其一致行动人陈江女士于 2023 年 7 月 30 日签署《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转让协议》，后于 2023年 8月 25日签署《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天
龙重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 5,29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2%）
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陈江女士。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8月 2日、2023年 8月 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其一致行
动人之间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和《苏州德龙激光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2023年 10月 18日，公司收到天龙重工通知，获悉其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给其一致行动人陈江女士
事宜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协议转让公司
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年 8月 2日，公司披露了《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天龙重工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
公司股票合计不超过 1,18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14%。 减持期限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9日收到天龙重工出具的《关于集中竞价减持时间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的
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天龙重
工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江阴天龙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6,470,000 6.26% IPO前取得：6,47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江阴天龙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 6,470,000 6.26%

陈江女士持有天龙重工 40%股权， 陈晓东先生
持有天龙重工 60%股权， 陈晓东先生与陈江女
士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陈江 100 0.00%

合计 6,470,100 6.26% —

天龙重工与其一致行动人陈江女士于 2023 年 7 月 30 日签署《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转让协议》，后于 2023年 8月 25日签署《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天
龙重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 5,29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2%）
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陈江女士。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8月 2日、2023年 8月 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其一致行
动人之间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和《苏州德龙激光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2023年 10月 18日，公司收到天龙重工通知，获悉其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给其一致行动人陈江女士
事宜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协议转让公司
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江阴天龙
重工机械
有限公司

0 0% 2023/8/30 ～
2024/2/29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1,180,000股 1,180,000 1.14%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基于天龙重工的自身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的变化，在本次减持时间区间未实施减持。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天龙重工在本次减持时间区间未实施减持。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621 证券简称：阳光诺和 公告编号：2024-004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届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诺和”）股东杭

州海达明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达明德”）持有公司 1,910,472 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 1.7058%， 宁波海达睿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盈投资”） 持有公司
1,686,832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61%，广州正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
正达”）持有公司 1,798,646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59%，杭州汇普直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汇普直方”）持有公司 901,927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53%，宁波海达睿盈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盈管理”）持有公司 49,156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39%，睿盈管
理、睿盈投资、广州正达、海达明德、汇普直方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347,03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6670%。 上述股份已于 2022年 6月 21日起上市流通，均为 IPO前取得及以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式取得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年 8月 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睿盈管理、睿盈投资、广州
正达、海达明德、汇普直方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4,480,000 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4.00%。

2024年 3月 1日，公司收到股东睿盈管理、睿盈投资、广州正达、海达明德、汇普直方出具的《关于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及权益变动告知函》，截至 2024 年 3 月 1
日，睿盈管理、睿盈投资、广州正达、海达明德、汇普直方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327,7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55%。 本次减持计划区间已届满。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睿盈管理、
睿盈投资、
广州正达、
海达明德、
汇普直方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347,033 5.6670% IPO 前取得及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
得：6,347,03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睿盈管理、睿盈投资、广州
正达、海达明德、汇普直方 6,347,033 5.6670%

睿盈管理为股东睿盈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霍尔果斯达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股
东海达明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海达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广州正达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 睿盈管理、霍尔果斯达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为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海达必成创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广州正
达普通合伙人、股东汇普直方普通合伙人。

合计 6,347,033 5.6670%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睿 盈 管
理、 睿盈
投 资 、 广
州 正 达 、
海 达 明
德、 汇普
直方

1,327,700 1.1855% 2023/9/4 ～
2024/3/3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大 宗
交易

58.50 －
71.88 84,950,361.65 未 完 成 ：

3,152,300股 5,019,333 4.4815%

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0599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4-007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减持计划期满

未实施减持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股份减持实施情况暨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73,108,901股（占公司总股本 8.95%）的股东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本”）拟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减持上限不超过总股本的
8.95%。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9日收到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的《股份减持进展告知书》，截至 2024 年 2 月
29日，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在减持期间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公告的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1 日。 自前次披露权益
变动公告至本公告日，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累计减持比例为 0.24%，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3,108,9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实际减持实施情况符合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3.本次减持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国信金控及国信资本《股份减持进展告知书》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4-014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获得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金源恒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恒业”）收到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颁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控股子公司江苏天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明”）收到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有效期

金源恒业 GR202344202820 2023年 10月 16日 三年

江苏天明 GR202332012161 2023年 12月 13日 三年

金源恒业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在原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江苏天明系首次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金
源恒业和江苏天明将连续三年（即 2023年至 2025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金源恒业和江苏天明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对其在技术实力和研发实力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公司综合实力的体现，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夯实未来发展战略，将持续提升公司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竞
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